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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申請須知附件 

須知附件-7 

 附件 3 委任書 

「臺北市松山區延吉段三小段 687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」 

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

委任書 

一、 (申請人）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，為申請

參與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之「臺北市松山區延吉段三小段

687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」公開評選實施者案(以下簡稱本案)，特

指定                為本公司受任人，其代理本公司就本案有全權

處理相關事務之權限，本公司受該受任人就代理事務所為意思表示或

法律行為之拘束。 

二、 受本公司委任全權處理本案相關事務之受任人以一人為限，受任人倘

須替換，新替換之受任人應另行出具委任書、受任人身分證明文件及

在職證明文件。 

三、 本委任書有效期限自簽立之日起至申請保證金退還之日止，惟倘經核

定為本案最優申請人者，本委任書有效期限則至委託實施契約簽訂之

日止。 

  此  致 

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委任人（申請人）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（公司印章） 

統一編號： 

公司所在地地址： 

公司聯絡電話： 

公司代表人：            （代表公司負責人印章）  

身分證字號（外國人者，為護照號碼）： 

 

受任人 

受任人姓名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號碼： 

傳真號碼：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 


